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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届普洱学院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

实施方案

为加快培养创新创业人才，持续激发学生创新创业热情，展

示创新创业教育成果，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与社会资源对接

平台，同时为第五届云南省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选

拔我校优秀参赛团队，按照《教育部关于举办第五届中国“互联

网+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》及《云南省教育厅关于举办第

五届云南省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》要求，决

定举办第五届普洱学院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，特制

定大赛实施方案如下。

一、大赛主题

敢为人先放飞青春梦，勇立潮头建功新时代

二、大赛总体安排

第五届大赛将举办“1＋5”系列活动。“1”是主体赛事，包

括高教主赛道、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赛道。“5”是 5 项同期活

动，包括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活动、双创师资能力提升培训班、

大学生创客秀”（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展）、大赛优秀项目对接巡

展、“互联网＋”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报告会。（具体方案参照附件

5）

三、组织结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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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主办部门：招生就业处

2.协办部门：宣传部、教务处、学生处、信息中心、团委、

各二级学院

3.组委会：大赛设立组委会，负责大赛组织实施工作。

分管校领导任组委会主任，主办、协办部门负责人、各二级

学院书记、院长为大赛组委会成员。

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设在招生就业处，招生就业处负责人任办

公室主任，协办部门大赛联络员为成员。

4．评委会：大赛聘请校内外相关专业人士担任评委。

5．纪律与监督委员会：大赛设纪律监督委员会，对大赛组

织评审工作和协办部门工作进行监督，并对违反大赛纪律的行为

给予处理。

四、参赛项目要求

（一）在校或毕业 5 年内的普通高校在校生（可为本专科生、

研究生，不含在职生），均可报名参加主赛道和“青年红色筑梦

之旅”赛道。主赛道分为创意组、初创组、成长组、师生共创组，

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赛道分为公益组、商业组

（二）每个项目只能选择一个赛道参赛。已获往届中国“互

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各赛道金奖和银奖的项

目，不可报名参加第五届大赛。已获往届云南省赛金奖，拟冲击

国奖的项目可由学校推荐直接进入省级决赛现场排名赛，但不得

参与省级评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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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赛程安排

1．大赛报名及宣传阶段。

时间：2019 年 4 月 25 日——5月 24 日

内容：以各学院为单位积极宣传，营造良好的大赛氛围并组

织参赛团队通过登录“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”

（cy.ncss.org.cn）或微信公众号（名称为“全国大学生创业服

务网”或“中国‘互联网+’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”）任一方式

进行报名，报名系统开放时间为 2019 年 4月 5日。请各学院组

织学生于 5 月 24 日前完成注册和报名。各学院参赛学生不得少

于该学院在校生人数的 10%，各学院具体参赛名额分配见附件 1。

责任单位：各二级学院

责任人：各二级学院书记、院长、大赛联络员

2.初赛阶段

时间：2019 年 5 月 25 日——5月 31 日

内容：以各学院为单位组织参赛团队进行初赛，收集初赛材

料撰写工作简讯，并按参赛团队项目 20%的比例遴选出参加校级

决赛的候选项目。对进入校级决赛的项目，指导老师要对项目进

一步优化和指导。

责任单位：各二级学院

责任人：各二级学院书记、院长、大赛联络员、项目指导教

师

3.校级决赛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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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：2019 年 6 月 5 日——6 月 9 日

内容：大赛评委会对进入复赛的项目进行评审，按总参赛团

队项目 10%的比例遴选出参加省级决赛的候选项目。

责任单位：宣传部、招生就业处、教务处、学生处、信息中

心、团委

责任人：薛敬梅、周顺东、刘兴元、李险峰、李春、段世敏

六、大赛奖项设置

（－）奖项设置

1.奖项设置

高教主赛道设金奖 4 名、银奖 8 名、铜奖 12 名及优秀奖若

干，优秀组织奖 2 个，优秀创新创业导师若干。

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赛道设金奖 2 名、银奖 4 名、铜奖 6

名及优秀奖若干，优秀组织奖 2 个，优秀创新创业导师若干。

2.奖励办法

根据《普洱学院学生创业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普院发

〔2018〕46 号）颁发获奖证书及奖金，优先享受云南省鼓励大

学生自主创业“贷免扶补”扶持政策的支持，各学院的组织情况

及参赛团队获奖情况将纳入就业创业工作年终考核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1．各学院要广泛宣传，精心组织，认真总结经验，深入实

施，积极引导参赛团队把握正确导向，明确活动目的与要求，确

保此项活动顺利进行，达到预期效果。同时积极组织师生观看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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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创新创业题材电影《当我们海阔天空》，激励更多学生了解

“双创”、投身“双创”。

2. 各学院报名参赛的项目数不能低于分配项目名额数，参

赛学生人数不得低于学院在校生人数的 10%，未完成大赛工作目

标任务的学院，取消本年度就业创业工作考核基础奖和单项奖评

选资格，并视情况扣减综合考核分数。

3．请各参赛队于 6月 1日前以二级学院为单位将材料打包

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
提交材料应包括：推荐项目创业策划书（如果有网站的将网

站地址写入策划书中）、初赛报名登记表（附件 3）、校级决赛

推荐表（附件 4）、学院初赛开展简讯及其它相关材料。

创业策划书必须包含以下模块：产品/服务介绍、市场分析

及定位、商业模式、营销策略、财务分析、风险控制、团队介绍

等；如有实物请附照片进行展示。

所有参赛项目材料概不退稿，请参赛者自行保留底稿。

4．各相关部门和各二级学院指定一名责任心强、熟练掌握

计算机基本操作的教师担任联络员，并将名单（附件 2）于 4 月

30 日前发送到指定邮箱，同时加入普洱学院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

创新创业大赛 QQ 交流群（群号：588192015），便于赛事工作的

及时沟通交流。

5．请及时关注“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”（cy.ncss.org.cn）

和云南教育网（www.ynjy.cn）了解大赛的相关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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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王淼

联系电话：0879-2301198

联系邮箱：2063731734@qq.com

附件 1：各学院参赛项目名额分配表

附件 2：大赛联络员登记表

附件 3：初赛报名登记表

附件 4：校级决赛推荐表

附件 5：教育部关于举办第五届中国“互联网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

的通知

第五届普洱学院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

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办公室

2019 年 4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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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各学院参赛项目名额分配表

学院名称 参赛项目名额（项） 备注

理工学院 41

人文学院 41

教师教育学院 38

生物与化学学院 29

外国语学院 29

数学与统计学院 26

经济管理学院 26

政法学院 26

农林学院 24

体育学院 20

艺术学院 18

东盟学院 2

注：此表所列名额数量为最低下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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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大赛联络员登记表

单位 联络员 手机号码 QQ号码

宣传部

招生就业处

教务处

学生处

信息中心

团委

人文学院

教师教育学院

理工学院

生物与化学学院

数学与统计学院

外国语学院

体育学院

农林学院

政法学院

艺术学院

经济管理学院

东盟学院


